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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不同意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法官 林錫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春生  

 

本席認同特別權力關係之新理論趨勢，對於解釋文與解

釋理由書中關於保障受羈押被告之訴訟權，以及應通盤檢討

現行法律，以建立能使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

等各項論述，均表贊同。惟對於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第四段

中，有關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

定（以下簡稱「系爭法規」），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

訟請求救濟之部分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

有違之論述，則未能贊同。茲說明如下： 

一、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的是傳統的特

別權力關係理論與司法實務所持法律見解，而不是系爭法

規： 

按我國司法實務採行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，拒絕特

別權力關係相對人得如同人民一般對特別權力關係內之措

施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，依解釋例與判例所示，可追溯

自民國十九年之院字第三三九號解釋，且從該年以來，此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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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絕特別權力關係相對人司法救濟之理論已支配著司法實

務，故於系爭法規制定或訂定之時，鑑於此種特別權力關係

相對人不得提起爭訟之理論，乃另設申訴制度。換言之，司

法實務拒絕受理此類訴訟在先，系爭法規建立申訴制度在

後；如無司法實務拒絕受理此類訴訟之法律見解，則無完全

仰賴系爭法規建立申訴制度之必要。顯然，不許受羈押被告

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的是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與

司法實務所持法律見解，而不是系爭法規，上開解釋理由書

第四段之論述，不免令人有倒果為因之感。    

 

二、系爭法規均不含有「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

求救濟」之禁止規範：  

從法制文義客觀觀察，羈押法第六條第一項係規定刑事

被告得申訴於法官、檢察官或視察人員；同條第二項繼而規

定上開人員接受申訴後，應即報告法院院長或檢察長，如此

規定當係因法官、檢察官或視察人員均非屬看守所之人員，

而係看守所業務之督導人員，與刑事被告有直接接觸之機

會，故此項申訴，堪稱是一種簡便而非正式的救濟方式。而

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，除第五款係有關視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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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接受申訴後應如何處理之規定外，其餘各款均係就看守

所及其監督機關對於被告向看所守提出申訴時應如何處理

而為規定，其所規定之申訴程序有別於羈押法第六條，亦堪

認是一種類似於陳情之非正式救濟方式（蓋若認其係一種正

式的救濟程序，則因其未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而規定於施行

細則內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，可逕行宣告其違憲，不生定期

修法之問題，此並非多數意見所持見解）。要之，系爭規定

內容與運作功能，容有未符合現代法治國家之要求標準而有

待檢討修正之處，但依其文義解釋，均難認其規定內容含有

「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」之禁止規範，

且其效力均不足以排除或妨礙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

之權利，更不足以取代司法救濟制度。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

第四段所謂系爭規定「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

救濟」部分違憲之說，究其本質，係指摘未實體存在於法規

內之標的違憲，從而宣告該法規部分違憲，此種論證方式，

有待商榷。 

 

三、解釋理由書第四段之論述混淆法律規定與法律見解之區

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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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司法實務雖採行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，而限制

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，但尚未見諸解釋例或

判例，毋寧僅是一種司法實務上通行之法律見解。準此，解

釋理由書第四段認系爭法規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

訟請求救濟之論述，實係以法律見解之不當逕認法律規定違

憲，顯已混淆法律規定與法律見解之區分，未來如有持相類

之主張聲請釋憲，如何以對？恐使釋憲工作陷入如何界定違

憲審查標的之問題。 

 

四、為有效保障人民憲法上權利，縱未宣告系爭法規部分違

憲，有關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訴訟制度之建立，仍須限

期檢討現行相關法規： 

誠如解釋理由書第五段及第六段所述，有關受羈押被告

及時有效救濟訴訟制度之建立，必須檢討現行相關法規，並

配合檢討系爭法規之申訴制度，此乃突破傳統的特別權力關

係理論所必要進行之法制工程，非假以時日，不足為功。尤

其，看守所係執行法官之羈押裁定，而羈押有關之執行與救

濟，刑事訴訟法第一○五條、第四○四條、第四一六條已設

有部分規定，看守所執行羈押之各種行為與救濟，是否宜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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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程序結合，較能達成及時而有效之保障，抑或採行

政訴訟程序之救濟較妥，乃至如何兼顧羈押之目的及維持羈

押處所秩序之必要，而就相關訴訟之要件、程序等妥為明確

規定，以及系爭法規之申訴制度如何相應調整等等，均有待

深入研究、建構並修法，此並非一蹴可及之事。故基於有效

保障基本權之憲法上要求，並為使基本權所保障之內容能化

為具體規範而落實執行，復考量法律安定、法制與司法實務

調整之需要、尊重立法形成自由等諸多因素，有關受羈押被

告及時有效救濟訴訟制度之建立，應可僅依憲法意旨課予立

法義務，限期修法後始付諸實施，而無須宣告系爭法規部分

違憲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